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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鎖飲料便利商店及速食業之現場調製飲料標

示規定問答集 

Q1.調製飲料標示規定所稱連鎖飲料、便利商店及速食業，是指那些

業者？ 

A1.本規定所稱的連鎖業者，指公司或商業登記上使用相同之名義，

或經由加盟、授權等方式使用相同名義者，故符合前開連鎖定義

之飲料業、便利商店及速食業皆為本規定之適用對象。 

 

Q2.中西式餐廳(複合式餐廳)或連鎖餐廳以供餐為主，飲料雖非主要

供應項目，但也提供飲料單點是否也需依本規定標示？ 

A2.以供餐為主之中西式餐廳、早餐店及連鎖餐廳等，非屬本規定規

範之對象，本規定規範對象為連鎖飲料業、便利商店及速食業。 

 

Q3.有關調製飲料之熱量標示係指該杯飲料(含食材)的所有熱量或是

標示該杯飲料糖添加量之熱量？可以直接標示「本杯飲料全糖添

加量所含熱量計○○○大卡」嗎？  

A3.本規定之熱量標示為標示該杯飲料全糖添加量所含熱量，該糖添

加量所含熱量可標示為「全糖添加量○○公克，所含熱量每公克

四大卡」或「全糖添加量為○○顆方糖，所含熱量每顆方糖二十

大卡」或「全糖添加量○○公克，所含熱量計○○○大卡」。 

 

Q4 倘添加的糖為果糖或自行調製的蔗糖，因調製濃度不同其所含糖

量不同該如何標示？ 

A4.本規定所稱糖添加量係指單醣與雙醣之總和，倘調製不同濃度之

蔗糖或果糖，應依其實際所含糖量（單醣與雙醣總和）標示之。 

 

Q5.如果調製飲料有半糖、全糖之分別，只須標示全糖添加量或各分

級添加糖量皆需分別標示？ 

A5.依本規定現場調製飲料應標示全糖添加量，故標示全糖添加量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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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，倘主動揭露各分級選項之糖添加量亦屬適法。 

 

Q6.如果調製飲料無額外添加糖，但提供糖包(罐)由消費者依喜好自

行添加這樣需要標示嗎？ 倘不需標示糖添加量是否也不需標示

熱量？ 

A6.(1)倘供應之飲料無額外添加糖，但提供糖由消費者依個別喜好自

行添加，因消費者知道自行添加之糖量，故不須標示糖添加量，

但如由店家添加者，則應標示添加的糖量。 

(2)無額外添加糖，則無需標示添加糖量及其所含熱量。 

 

Q7.以茶精調製的茶飲料須標示○○風味飲料，如果混合茶葉及茶菁

調製的要如何標示？ 

A7.如僅以茶精調製應標示○○風味飲料，如果混合茶葉及茶精調製

的，則可標示為茶飲料，並應標示茶葉原料產地(國)，如混合二

個以上產地(國)者，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標示之。 

 

Q8.咖啡因含量受咖啡品種、季節、沖調方式等影響，難以正確標示？ 

A8.本規定咖啡標示咖啡因含量，係以紅黃綠標示區分咖啡因含量，

各顏色代表一定區間之咖啡因含量(紅色代表咖啡因≧201 毫克/

杯，黃色代表咖啡因 101-200 毫克/杯，綠色代表咖啡因≦100 毫

克/杯)，非以數值方式標示，應不致因原料、沖泡等因素致咖啡

因含量變異而無法正確標示。 

 

Q9.義式咖啡都是混豆，是否可以在店內立牌或菜單上表示產地及混

豆依比例由高至低標示即可？ 

A9.（1)咖啡原料混合二個以上產地(國)者，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

低標示之。 

（2）標示方式得以卡片、菜單註記、標記(標籤)或標示牌(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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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型式，採張貼懸掛、立（插）牌、黏貼或其他足以明顯辨

明之方式擇一為之；咖啡因含量之紅黃綠標示區分得以符號

或圖樣標示之。 

Q10.咖啡因含量得以紅黃綠符號或圖樣標示，有無圖樣大小之規定？ 

A10.咖啡因含量以紅黃綠符號或圖樣標示之大小，以菜單註記、標記

（標籤）者，其圖樣長度及寬度與字體規定相同各不得小於零點

二公分；以其他型式標示者，各不得小於二公分。 

 

Q11.咖啡豆經烘焙後屬實質轉型，倘於台灣烘焙則該咖啡豆產地可標

示為台灣嗎?  

A11.本規定係規定現場調製飲料之咖啡、茶飲料應標示咖啡及茶葉原

料之原產地(國)，不論是否實質轉型皆應標示其原料原產地，故

咖啡豆雖於台灣烘焙，仍應標示該咖啡豆之原產地(國)，不得標

示為台灣。 

 

Q12. 果蔬汁含量僅 5%者，不能標示為果蔬汁，應如何標示？ 
A12.以果蔬汁為品名者其果蔬汁含量須達 10%以上，果蔬汁含量為

0.1%至 9.9%者應標示為「○○果蔬飲料」，未含果蔬汁者則應標

示為「○○風味飲料」。 

 

Q13.檸檬因酸度高，調製一般消費者可接受之口味，其檸檬汁的含量

無法達 10%，而檸檬汁是消費者熟知之果蔬汁是否品名仍可為檸

檬汁?  

A13.「檸檬汁」雖其檸檬汁含量未達 10%，但消費者應了解檸檬為酸

度較高之水果，調製為果汁其檸檬汁含量未達 10%，依約定俗成

之原則，品名得為「檸檬汁」。 

 

Q14.如何計算果蔬汁含量?  

A14.果蔬汁含有率=果蔬汁總量/產品調製量*1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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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5.同時有茶葉及果汁之飲料，例如檸檬紅茶，應屬於茶飲或蔬果汁，

該如何標示? 

A15.(1)以果蔬汁為品名者其果蔬汁含量須達 10%以上，飲料之內容

物有茶葉及果蔬汁，倘果蔬汁含量達 10%以上者，品名可標

示為○○汁，並標示茶葉原料原產地、全糖之添加量及該糖

添加量所含熱量。 

(2)倘果蔬汁含量未達10%以上或未以果蔬汁為品名者(例如以○

○茶或○○飲為品名)則應標示茶葉原料原產地、全糖之添加

量及該糖添加量所含熱量。 

(3)倘不含果蔬汁或以茶精調製則應標示「○○風味」。 

Q16.本公司為連鎖速食業者有販售現場調製飲料，也有將完整包裝飲

料倒入本公司杯子後提供予消費者之非現場調製飲料，此類產品

也要依現場調製飲料標示規定標示嗎? 

A16.倘以完整包裝飲料供應消費者，該飲料僅更換容器未做任何調製，

可不需依本規定標示，但避免消費者混淆或誤解為貴公司之現場

調製飲料，宜標示其品牌及品名，例如本飲料為○○公司○○(品

名)。 

 

Q17.如未依規定標示或標示不實，其罰責為何? 

A17.本規定自 104 年 7 月 31 日起實施，故連鎖飲料速食便利商店之

現場調製飲料應依於 104 年 7 月 31 日起依規定標示，倘未依規

定標示將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，處 3

萬以上 300 萬以下罰鍰；如果是標示不實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，處 4 萬以上 400 萬以下罰鍰。 

 

Q18.以含有糖之茶包或咖啡包調製，無另添加糖者，是否須標示糖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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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量？ 

A18.本規定之全糖添加量係指飲料調製過程中額外添加之糖量，食材

所含糖量非本規定標示範疇，倘以茶包或咖啡包調製者，得免標

示該茶包或咖啡包所含糖量，惟應標示其品牌及品名，例如本飲

料以○○公司○○(品名) 調製；惟如調製過程中另添加糖則仍

須標示之。 

 

Q19.以水果果漿(果醬)調製，無另添加糖，該果漿(果醬)所含糖量須

標示嗎？ 

A19.考量產品內之糖量會因原料來源、產地及季節等因素改變，業者

難以計算產品之實際含糖量，故本規定以業者調製過程中額外添

加之糖量作為標示依據，食材(果漿、冬瓜露、粉圓、紅豆、綠

豆等)所含糖量得免標示。 

 

Q20.本公司屬於連鎖餐飲店，門市販售之飲料，皆為從中央工廠生產

之大包裝飲料，在販售現場進行分裝至杯中再封膜，現場無進行

添加糖的動作。請問本公司於門市販售之飲料還需標示糖添加量

與熱量嗎？ 

A20.倘屬中央工廠提供之飲料，雖現場僅分裝，仍應標示每杯飲料所

添加之全糖量及該糖量所含熱量。 

 

Q21.本公司為連鎖之生機食品業者，現場以飲用水、蔬菜、水果、梅

子漿等食材調製成精力湯飲品是否也須依此規定標示?  

A21.(1)本規定規範對象為具營業登記連鎖飲料業、便利商店及速食

業之現場調製咖啡、茶葉飲料應標示茶葉及咖啡原料來源之

原產地(國)；現場調製之飲料，應標示全糖之添加量及該糖

量所含熱量；以果蔬汁為品名者，果蔬原汁含有率應達 10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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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於 10%(0.1%~9.9%)品名應為果蔬飲料，未含果蔬者，應於

品名標示「○○風味」或「○○口味」字樣。 

(2)精力湯飲品未以果蔬為品名，得不依本規定之果蔬標示;惟倘

屬現調飲料，如有額外加糖，仍應標示全糖添加量及該糖量

所含熱量。 

 


